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二：
响 应 函
致：合肥市承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我方对承寓·熙和里S1栋101等12处商业房产招商公告表示完全响应，遵照招商公告的要求，特此确认并承诺： 
1.我方确认，我方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方的               （招商标的）的公告及其附件，我方完全熟悉并遵循其中的要求、条款和条件，充分了解标的情况。
2.我方确认，我方完全同意招商公告制定的交易规则。 
3.我方保证：我方为参与本项目所提供的材料均为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否则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 
4.我方承诺，完全知晓并接受出租公告及其附件所有内容，我方自该项目《成交确认书》出具之起五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订合同。如因我方原因导致合同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，贵方有权扣除我方已缴纳的保证金作为违反本承诺的违约金。 
5.我方最终报价（人民币）：大写          元/年，小写          元/年。
6.我方租赁此标的经营业态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
特此承诺。
	退还交易保证金
收款人账号
	户    名
	

	
	开户银行：
	                   （明确至分行）

	
	银行账号：
	


注：收款人需与意向承租人名称一致。
 
意向承租人（签章/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